1、 项目概况：
 开展林权登记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行动。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做好林权登记与林业管理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31号]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物权法定、“不变不换”、便民利民原则，从规范登记业务受理、依法明确登记权利类型、创新方式开展林权地籍调查、积极稳妥解决难点问题、加快数据资料整合移交、加强林权登记和林业管理工作衔接等6个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进一步规范林权登记，全面履行不动产登记职责，适应林业发展改革需要。《通知》要求，各地不动产登记机构（以下简称“登记机构”）要将林权登记纳入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除法定不予受理情形外,不得以登记资料未移交、数据未整合、调查测量精度不够、地类重叠等原因拒绝受理。原有权机关依法颁发的林权证书继续有效，权利人未申请变更的不予更换。《通知》提出，登记机构要适应改革要求，根据《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明确规定的权利类型，依法对国家所有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林木进行登记。同时，要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充分利用已有成果，创新方式开展地籍调查，做好林权地籍资料核验。各级登记机构、林草部门要切实维护群众权益，依法依规解决权属交叉、地类重叠等难点问题。《通知》强调，加强林权登记和林业管理工作衔接，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推进审批、交易和登记信息的互通共享，内部能够获取的材料不得要求当事人提供，避免折腾群众、反复跑路。《通知》指出，各级登记机构、林草部门要密切配合，基于同一张底图、同一个平台，加快数据资料整合。数据整合不得推倒重来，要最大化利用原林权登记数据，根据位置内业落图，在不做大量外业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基本整合。《通知》明确，自然资源部负责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林区不动产登记，并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做好衔接。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颁发的重点林区原林权证继续有效，已明确的权属边界不得擅自调整。志丹县全县集体林林权数据整合数量约12.6万宗，新一轮退耕还林数据16.1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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